埇桥区应急管理局行政许可办事指南（2025年版）

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91号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

二、承办机构

区应急局行政审批股

三、服务对象

全区危险化学品无储存经营企业

四、申请条件

第六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单位（以下统称申请人）应当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业，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五）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前款规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指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危险化学品购销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等内容）、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事故管理制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

五、申报材料

（一）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三）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制件）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四）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件（六）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六、服务流程

1.受理：对申请人通过“线上”（“安徽政务服务网”或“皖事通APP”）或“线下”（宿州市埇桥区政务服务中心安监局窗口）提交的申请材料，依据岗位职责进行预审核受理。
2.审查：在规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3.决定：根据审查意见，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4.办结：（一）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按需要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许可证件。 （二）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5.送达：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

七、服务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不含制证时间）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3682110
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55号）第十九条

二、承办机构

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股

三、服务对象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户
四、申请条件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所在地县级安全监管局制定的零售经营布点规划；
（二）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
（三）春节期间零售点、城市长期零售点实行专店销售。乡村长期零售点在淡季实行专柜销售时，安排专人销售，专柜相对独立，并与其他柜台保持一定的距离，保证安全通道畅通；
（四）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五）零售场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申请材料

（一）与合法烟花爆竹批发公司签订的购销协议（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据 （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申请书（四）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件说明承诺书（五）营业执照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提交申请材料，窗口人员将申请材料与行政审批公示的材料目录进行核对，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理由，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
2.审查：业务科室根据有关规定进行文件资料审查，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根据审查、核查情况，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局负责人根据业务科室的审核意见，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审批决定。
4.送达存档：业务科室根据审批决定，制定有关证件或办理有关审批文件。由窗口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程序送达并存档。对不予行政许可的应说明理由。

七、服务时限

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3682110

三、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3.《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

二、承办机构

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股

三、服务对象

金属冶炼企业

四、申请条件

   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根据77号令进行修改）第十二条：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审查申请。

五、申请材料

1、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4、建设项目核准的文件5、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窗口人员在网上对申报材料受理，将申报资料与行政审批公示的材料目录进行核对。对符合要求的接受，并予以受理；不合符要求的告知理由，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

2、审查：根据要求进行书面审查、实地核查等。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
对企业提交的文件、资料实质内容存在疑问，需要到现场核查的，就有关内容进行现场核查。工作人员应当如实提出现场核查意见。对不符合法定要求的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的予以退回；对符合法定要求的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提出审查意见。

3、办结：根据审批决定，制定有关证件或办理有关审批文件。由窗口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程序送达。

4、送达：根据审批决定，制定有关证件或办理有关审批文件。由窗口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程序送达。
七、服务时限

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3682110

四、矿山（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8月31日主席令第十三号）第三十条。

二、承办机构

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股

三、服务对象

非煤矿山企业

四、申请条件

   1．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2．初步设计及安全专篇；
    3．安全预评价报告。

五、申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2、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3、建设项目核准的文件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5、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窗口人员在网上对申报材料受理，将申报资料与行政审批公示的材料目录进行核对。对符合要求的接受，并予以受理；不合符要求的告知理由，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

2、审查：根据要求进行书面审查、实地核查等。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
对企业提交的文件、资料实质内容存在疑问，需要到现场核查的，就有关内容进行现场核查。工作人员应当如实提出现场核查意见。对不符合法定要求的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的予以退回；对符合法定要求的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提出审查意见。

3、办结：根据审批决定，制定有关证件或办理有关审批文件。由窗口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程序送达。

4、送达：根据审批决定，制定有关证件或办理有关审批文件。由窗口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程序送达。
七、服务时限

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3682110

五、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在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承担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督管理。第十二条：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审查申请。
3.《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号）附件2《决定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的事项目录》第1项：政府出资的投资项目审批。
4.《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工作的通知》（皖政办秘〔2015〕211号）：“省安全监管局负责组织跨市油气输送管道建设项目（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工作”。
二、承办机构

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股

三、服务对象

石油天然气企业

四、申请条件

    1.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2.初步设计及安全专篇；
      3.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五、申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2、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3、建设项目核准的文件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5、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窗口人员在网上对申报材料受理，将申报资料与行政审批公示的材料目录进行核对。对符合要求的接受，并予以受理；不合符要求的告知理由，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

2、审查：根据要求进行书面审查、实地核查等。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
对企业提交的文件、资料实质内容存在疑问，需要到现场核查的，就有关内容进行现场核查。工作人员应当如实提出现场核查意见。对不符合法定要求的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的予以退回；对符合法定要求的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提出审查意见。

3、办结：根据审批决定，制定有关证件或办理有关审批文件。由窗口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程序送达。

4、送达：根据审批决定，制定有关证件或办理有关审批文件。由窗口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程序送达。
七、服务时限

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3682110

